勞工就業通計畫-無違反勞動法令情節重大聲明書
本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單位名稱)為辦理「勞工就業通計畫」，自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申請起始日前1年至案件核銷審查完畢止無下列情事：
1、 因違反勞動基準法、最低工資法、性別平等工作法、就業服務法、就業保險法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、職業安全衛生法、勞工退休金條例、勞工保險條例、工會法、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、勞動檢查法，累計被處新臺幣100萬元以上或單次被處新臺幣50萬元以上罰金或罰鍰。
2、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或勞動檢查法，受主管機關處部分或全部停工處分。
3、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，發生死亡災害，或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。
□本公司理解「勞工就業通計畫」規範若有上述情形之一者，應不予核發獎補助；已核發者，將撤銷或廢止，並限期返還補助款項。
此致
臺中市就業服務處
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加蓋單位印信或圖記）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加蓋負責人印章)
統一編號： 
公司地址：
公司電話：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日
